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关联方认定。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独立董事赵朝辉兼任河北首燕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独立董事王功兼任北京世维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洪波兼任河北王洪波律师事务所主任。

请发行人说明认定上述独立董事兼职单位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的依据及合规性，是否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完整披露发行人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报告期内，发行人纯水冷却单元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3,913.30万元、6,192.58万元和15,844.56万元，受益于电力电子装置行业良好的发展态势，收入保持快速增长，该产品毛利率分别为48.10%、44.65%和42.33%。

请发行人结合纯水冷却单元产品主要应用领域的市场前景、竞争态势、在手订单情况，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纯水冷却单元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纯水冷却单元产品价格及毛利率是否存在大幅下滑的风险。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